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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6 次 定 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2.11.15 高市府觀發字第 102317814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1.11 

第 1 屆第

6 次定期

大會分組

審查 

 

 

 

 

 

 

 

 

 

 

 

 

 

 

 

 

 

李議員雅靜 

 

 

 

 

 

 

 

 

 

 

 

 

 

 

 

 

 

 

2013高雄燈會

參觀人次及計

算方式？ 

 

 

 

 

 

 

 

 

 

 

 

 

 

觀 光 局

 

 

 

 

 

 

 

 

 

 

 

 

 

 

 

 

 

 

 

 

一、「2013 高雄燈會藝術節」

活動於 102 年 2月 16 日

至 2月 24 日計 9天假光

榮、真愛碼頭暨港灣、

愛河兩岸及水域（鐵道

橋至中正橋間）舉辦，

以「愛．幸福」為活動

主軸；另由民政局及岡

山、旗山區公所於岡山

及旗山辦理地區燈會活

動。推估參觀遊客總人

次為 460 萬。 

二、2013 燈會遊客人次估算

依照活動區域之地理位

置及主活動會場的配置

，分成「光榮碼頭燈區

」、「愛河燈區」和「真

愛碼頭產業展售區」。光

榮碼頭燈區包含「光榮

碼頭舞台展演區域」及

「美食區」；愛河燈區則

以「愛河河西路五福橋

區域」與「愛河河東路

中正橋區域」；真愛碼頭

區則以「高雄特色產業

展售區」為主，整體燈

會區域配置圖，僅將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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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範圍、配置與計次區

域說明如下所示。 

光榮碼頭燈區－「光

榮碼頭舞台展演區域

」： 

1.燈區範圍：光榮碼

頭舞台展演區。 

2.計次位置：光榮碼

頭入口處（從英雄

路、海邊路進入）

。 

光榮碼頭美食區－「

光榮碼頭美食區」： 

1.燈區範圍：光榮碼

頭美食區。 

2.計次位置：光榮碼

頭美食區與歡樂遊

戲城交接處。 

愛河燈－「愛河河西

路五福區域」： 

1.燈區範圍：五福路

（五福橋路段）及

愛河西岸河西路（

河西路五福－中正

橋路段）與真愛碼

頭區為主。 

2.計次位置：河西路

與五福四路交接處

。 

愛河燈區－「愛河河

東路中正橋區域」： 

1.燈區範圍：中正路

（中正橋路段）及

愛河東岸河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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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路五福－中正

橋路段）為主。 

2.計次位置：河東路

與民生二路交接處

。 

三、參照「2007、2008、2009

、2010 以及 2012 高雄燈

會經濟效益調查報告書

」之估算方式，以定點

按計次器計算遊客人次

之方式，計算 20 分鐘經

過之人次密度為統計依

據，選定每小時的 20～

40 分之間的 20 分鐘做

為統計人數之區間，並

將此20分鐘區間的人數

乘以 3，再乘以該據點入

口數，做為該小時時段

的人次。 

四、參觀人次： 

  估算方式係將燈會活動

場域分成四個區域（光

榮碼頭、愛河兩岸、旗

山燈區、岡山燈區）計

數，再將四個區域遊客

人次加總，即為遊客總

人次，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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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高雄燈會藝術節」活動參觀人次 
  

項 目 

區 域 
遊客總人次 備註 

旗山燈區(2/10～2/17) 80 萬 旗山區公所提供 

岡山燈區(2/13～2/18) 50 萬 岡山區公所提供 

光榮真愛碼頭及愛河燈區

(2/16～2/24) 
330 萬  

合計 4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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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6 次 定 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2.12.10 高市府環修字第 102428900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1.12 

第 1 屆第

6 次定期

大會分組

審查 

 

 

 

 

 

 

 

 

 

 

 

 

 

 

 

 

 

李議員長生 

李議員雅靜 

 

 

 

 

 

 

 

 

 

 

 

 

 

 

 

 

 

 

環保局垃圾車

駕駛汽車任意

險投保額度不

足，需要駕駛

自費額外加保

不合理，請提

高駕駛任意險

投保額度，確

保駕駛權益。

 

 

 

 

 

 

 

 

 

 

 

 

 

環境保護局

 

 

 

 

 

 

 

 

 

 

 

 

 

 

 

 

 

 

 

 

一、依本府「102 年度共同性

費用編列標準」車輛除

投保強制險外，另投保

任意險附加體傷每人 30

萬元，每件事故體傷 60

萬元，財損 10 萬元。環

保局將所屬環保車輛除

投保強制險外，另投保

任意險附加體傷每人

120 萬元，每件事故體傷

240 萬元，財損 10 萬元

，已較本府共同費用標

準之投保額度高。 

二、目前有多位議員關心環

保局垃圾車駕駛任意險

投保金額不足情事，環

保局目前衡量預算編列

狀況，研議於 103 年度

將環保局汽車任意險附

加體傷險由每人 120 萬

元，每件事故體傷 240

萬元，財損 10 萬元，提

升至附加體傷每人 150

萬元，每件事故體傷 300

萬元，財損 20 萬元。 

三、環保局仍將持續要求駕

駛落實執行勞工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及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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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規定，每日行車前確

實實施作業檢點及保養

，確保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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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6 次 定 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3.2.17 高市府財稅金字第 103303729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1.14 

第 1 屆第

11次臨時

會二讀會 

 

 

 

 

 

 

 

 

 

 

 

 

 

 

 

 

 

吳議員益政 

 

 

 

 

 

 

 

 

 

 

 

 

 

 

 

 

 

 

建議本市中小

學鄰近房屋開

徵教育捐專款

專用辦理中小

學外語課程。

 

 

 

 

 

 

 

 

 

 

 

 

 

財 政 局

 

 

 

 

 

 

 

 

 

 

 

 

 

 

 

 

 

 

 

 

一、開徵教育捐現行法律規

定： 

財政收支劃分法於 88

年修正第18條第1項

但書，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為辦理

自治事項，籌措所需

財源，應依地方稅法

通則規定附加徵收稅

款。91 年 12 月 11 日

地方稅法通則公布施

行，地方政府得視自

治財政需要開徵特別

稅、臨時稅、附加稅

及提高徵收率之權限

。 

經議會立法課徵：直

轄政府開徵地方稅，

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

例，經直轄市議會完

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

布實施。 

報請相關機關備查：

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

前，應報請各該自治

監督機關、財政部及

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二、開徵教育捐之歷史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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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教育捐徵課情形

： 

1.本市58年起即有教

育捐之查定：附加

於營業稅、田賦、

房屋稅、屠宰稅、

娛樂稅、筵席稅、

契稅等。期間因應

財政需求，附加稅

目迭有變動。截至

78 年止本市教育捐

附徵稅目僅剩房屋

稅及娛樂稅。 

2.房屋稅附徵教育捐

，係就非住家非營

業及營業用房屋之

本稅加徵 30％教育

捐（住家用房屋免

予附徵）。 

3.娛樂稅附徵教育捐

，就應徵稅額加徵

30％教育捐。 

停徵教育捐： 

1.78 年 7 月 1 日起房

屋稅停徵教育捐： 

貴會於78年第五屆

第 14 次臨時大會，

採納旅館業者陳情

，決議悉數刪除「

79 年度總預算內營

業用房屋稅附加之

教育捐」，即 78/7/1

不再附加教育捐。 

2.88 年 2 月 5 日起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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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稅不再附加教育

捐： 

在財政收支劃分法

及國民教育法部分

條文修正，於 88.1. 

25 及 88.2.3 分別

由總統公布施行後

，為寬籌國民教育

經費之附徵教育捐

頓失法源依據，娛

樂稅自88.2.5起不

再附加教育捐。 

三、開徵教育捐稽徵實務分

析： 

選擇教育捐課徵型態

： 

1.若以開徵特別稅或

臨時稅方式，則需

有明確之課徵對象

或標的、認定方式

，需尋求與教育相

關之標的為對象，

惟目前並無適當明

確之標的。 

2.開徵附加稅方式，

若附加於國稅，應

由國稅局一併代徵

，代徵事項須與國

稅局會商訂定，而

代徵費用由財政部

另定之。若僅本市

於所得稅、遺產稅

或贈與稅等附加教

育稅，將使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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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借由戶籍及營

業地址遷移，來達

到逃避稅捐之目的

。 

3.提高徵收率方式，

就目前地方稅除印

花稅、土地增值稅

外，得就法定稅率

（額）上限，於 30

％範圍內，予以調

高徵收率（額）。惟

就本市現行經濟情

況分析，似無提高

徵收率之條件。 

立法課徵： 

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

經議會完成三讀立法

程序，並報請財政部

及行政院主計處等相

關機關備查。 

修撰程式配合： 

附加稅課之稅制妥善

研擬規劃後，仍須修

撰地方稅資訊平台程

式配合稽徵。且繳款

書目前無教育捐欄位

，須修撰繳款書格式

報財政部核定。 

審慎評估：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徵

收新稅，宜綜合經濟

情勢、投資意願及失

業率等整體客觀條件

，審慎評估開徵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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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目前似非適當時

機。 

四、可行性評估： 

 5 都目前作法： 

尚無研議或規劃開徵

附加稅課，若僅本市

開徵教育捐，將使投

資人持有成本增加，

在本市經濟或房市尚

不熱絡情況下，會影

響投資者在本市投資

或購屋居住意願，不

利本市經濟發展。 

法制及行政面： 

地方稅法通則公布施

行後，雖賦予地方政

府開徵特別稅、臨時

稅、附加稅及提高徵

收率之權限，惟研議

開徵教育捐，涉及課

徵主體選擇，宜兼顧

財政收入、經濟發展

、租稅公平、開徵成

本、技術減省等原則

。 

政治面： 

地方稅自治條例議會

通過後，並報請財政

部及行政院主計處等

相關機關備查；惟民

意機關基於客觀經濟

環境考量，增加市民

及產業財務負擔之地

方稅法案，其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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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必經更充分與嚴謹

之討論，以檢驗開徵

地方稅之必要性。 

四、結論： 

在未修法廢除教育捐以

前，徵收教育捐是一種

加稅的方式，以獲得財

政收入，因此教育捐的

本質是一種附加稅。因

應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

正，附加教育捐已無法

律依據，而地方稅法通

則公布施行後，賦予地

方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

得開徵特別稅、臨時稅

、附加稅及提高徵收率

之權限。貴席所建議本

市中小學鄰近房屋開徵

教育捐專款專用辦理中

小學外語課程乙節，則

應考慮下列因素： 

若就學校周邊之房屋

為特別稅課徵之對象

，因課徵對象與教育

支出並無直接關聯性

，範圍界定不易。且

學校周邊並不一定為

繁榮區且房價未必較

高，在不分貧富差距

徵收教育稅課情形下

，不僅無租稅公平概

念，亦不符量能課稅

原則。 

教育經費係長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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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以短期之附加稅

或特別稅來支應，容

易造成入不敷出、借

債支應情況。 

再者，若本市獨自開

徵教育特別稅或提高

徵收率等，不但開徵

成本高、稅收收入少

、有課徵年限限制，

亦將提高本市所有人

持有成本，造成人民

或產業向其他低稅賦

地區遷移避稅，不利

本市經濟及產業發展

。 

 

103.1.14 

第 1 屆第

11次臨時

會二讀會 

 

吳議員益政 研議本市是否

開徵空屋稅。

財 政 局 一、開徵空屋稅欠缺法源依

據： 

民國 56 年訂定「房屋稅

條例」前，當時房捐條

例第 5 條第 3 項規定：「

凡經省政府核定認為房

屋缺乏之縣（市）對於

空房屋得加倍徵收其房

捐，期間新建築之房屋

應免徵其房捐一年。」

此為空屋捐法源。但如

何認定「空屋」，後續的

查核作業等，執行上障

礙不少，亦使空屋稅始

終未曾開徵，之後房屋

稅條例就未再列入空屋

稅，目前如欲課空屋稅

必須先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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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屋稅定義及政策目的

： 

空屋稅意義： 

空屋稅係對空置未使

用之私有房屋課徵懲

罰性賦稅。 

政策目的： 

1.鼓勵房東將閒置空

屋出租，實現居住

正義。 

2.抑制炒房歪風，挹

注政府稅收。 

三、開徵空屋稅稽徵實務分

析： 

課徵標的認定困難： 

1.首需明定「空屋」

定義，方能認定「

課徵標的」，然目前

空屋定義及數據，

在不同之調查與資

料庫即有極大差異

。 

2.定義的差異會造成

數據之差異，因此

數據解釋與援引均

須格外謹慎，並須

具備專業判斷。 

空屋資料取得不易： 

1.行政院主計處之「

空閒住宅」係指無

人經常居住且未供

其他用途之住宅，

包括待租、待售、

已售或已租，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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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住住宅、有第 2

棟以上未經常居住

住宅、因工作等原

因居住他處而無人

經常居住住宅等。

其資料取得係進行

每十年一次的戶口

及住宅普查，是以

現場探訪的方式來

進行調查統計。 

2.內政部營建署之「

低度使用住宅」係

利用房屋稅籍資料

與台電用電資料，

將月平均用電度數

低於 60 度的住宅，

界定為低度使用（

用電）住宅。其資

料取得係委外服務

案之研究成果。 

3.前揭「空屋」資料

取得不易，況房屋

稅係按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適用的稅率

按月課徵，資料能

否即時更新，亦為

一大難題。 

稽徵成本增加： 

徵稽技術層面上，房

屋稅係按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適用的稅率按

月課徵，空屋稅之實

施，除須查核是否為

空屋外，亦面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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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形變更頻繁，

故須增加查核人力。 

四、結論： 

 5 都目前作法： 

尚無研議或規劃開徵

空屋稅。 

恢復課徵「空屋稅」，

首要修正房屋稅條例

： 

按租稅法律主義，國

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

之義務時，應就租稅

主體、租稅客體、稅

基、稅率等租稅構成

要件，以法律明定之

，要課空屋稅必須修

法。 

合理認定課徵標的： 

營建署的「低度使用

住宅」，和主計總處採

抽樣訪查方式計算出

的「空閒住宅」，市場

都視為「空屋」，但兩

者數據一直有極大的

差距，況採用電度數

來判斷是否空屋，長

期出差的人很可能被

誤課空屋稅，因涉及

納稅義務人權益，課

徵標的認定即有爭議

。不但執行上困難，

也可能造成社會反彈

，因此，欲課空屋稅

必須合理明定「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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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方能認定「

課徵標的」。 

配合其他政策，解決

房屋持有成本偏低的

問題： 

考量房市的「供」、「

需」問題，為避免資

源浪費或閒置，或許

可以考慮研議就自住

房屋及非自住之住家

用房屋訂定差別房屋

徵收率及合理評定房

屋標準價格等租稅手

段來平抑房價，使房

價、房租回到較合理

之水準。 

 

103.1.14 

第 1 屆第

11次臨時

會二讀會 

 

 

 

 

 

 

 

 

 

 

 

 

 

吳議員益政 

 

 

 

 

 

 

 

 

 

 

 

 

 

 

 

 

本市是否恢復

開徵空地稅之

研議。 

 

 

 

 

 

 

 

 

 

 

 

 

 

財 政 局

 

 

 

 

 

 

 

 

 

 

 

 

 

 

 

 

一、開徵空地稅法律依據：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26條

（土地稅法第 21 條）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對於私有空地，得

視建設發展情形，分別

劃定區域，限期建築、

增建、改建或重建；逾

期未建築、增建、改建

或重建者，按該宗土地

應納地價稅基本稅額加

徵 2 倍至 5 倍之空地稅

或照價收買。 

二、空地稅政策沿革： 

立法意義： 

空地稅係對可利用而

逾期尚未利用或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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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利用之私有土地課

徵懲罰性賦稅。 

政策目的： 

1.促進土地利用，達

成地盡其利。 

2.打擊土地投機，抑

制地價高漲。 

3.避免土地閒置，促

使都市正常發展。 

本市空地稅施行與停

徵： 

1.70 年初，本市依「

高雄市經限期建築

使用而逾期未建築

使用之私有空地加

徵空地稅或照價收

買處理原則」，曾選

定 15 條重要街道，

就其道路兩旁街廓

符合法令規定者課

徵之。 

2.至 70 年 12 月 31 日

止，依法加徵空地

稅者計 170 筆，面

積 2.3075 公頃。由

於加徵空地稅促使

業主積極建築使用

，故至 74 年 8 月底

止加徵空地稅土地

僅剩 73 筆，面積

1.1301 公頃。 

3.前揭空地稅開徵，

隨後亦因民國70年

起國際經濟景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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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影響，延至民國

74 年停徵。 

三、財政部復徵空地稅理由

： 

財政部與內政部於 100

年 1月 26日會銜發布

解釋令，說明停徵空

地稅之時空背景已與

現今不同，地方政府

可本於權責決定是否

課徵空地稅，並指出

空地稅之課徵目的為

加重空地地主之土地

持有成本，迫使地主

出售閒置土地或作建

築使用，以增加建築

用地之供給，促進都

市土地利用，並抑制

土地價格上漲。 

換言之，實施課徵空

地稅，在於防堵財團

養地、抑制土地囤積

，使建商增加房市供

給及活化土地；降低

炒房的投機利得，並

遏止房價飆漲的速度

，達成促進土地有效

利用之政策目的。 

四、五都及嘉義縣對復徵空

地稅看法： 

台北市「暫不課徵」、

新北市「短期內不課空

地稅」、台中市「目前

不適合執行徵收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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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桃園縣「暫不考

慮開徵空地稅」、台南

市「不課徵空地稅」。 

全國目前僅嘉義縣政

府於 100 年 6 月向內

政部提出開徵空地稅

計畫，目標是「擴大

縣治所在地第一期發

展區」。內政部於 101 

.8.9 對所劃定區域核

定在案，嘉義縣政府

自102.1.10起公告實

施，該地區請領建照

執照之開工期限為 2

年，至 104.1.10 止，

逾期未建築、增建、

改建或重建者，將報

請行政院核定空地稅

開徵倍數後，即可依

法開徵空地稅。 

五、本市實施空地稅分析： 

空地稅實施之政策目的

，並非全省縣市一概受

用，也非全然打擊房價

的萬靈丹，尚須評估該

地區之經濟面等相關因

素，來做為實施與否之

考量： 

從房地產市場面分析： 

由不動產實價登錄之

交易金額、大樓成交平

均單價變化、空屋率、

本市核發住宅建照樓

地板面積及六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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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現值調幅等分析

，本市不動產交易規模

不及中北部熱絡、成交

價低於全國約 2/3，空

屋率六都最高及公告

地價調幅六都最低，開

徵空地稅條件尚顯不

足。 

從租稅面分析： 

加徵空地稅後之租稅

負擔僅約占市價極低

比例，所佔土地持有

成本有限。如土地價

值之漲幅以本市 103

年公告現值調幅10.42 

％來估計，其土地價

值漲幅遠大於租稅負

擔，故地主在持有成

本與投資報酬率二者

權衡下，無法有效迫

使土地釋出，加速建

築開發。 

六、結論： 

空地稅之課徵尚須評

估下列等因素： 

1.空地稅之開徵，需視

各地房地需求之強

弱： 

以現階段大高雄房

地產之供需而言，是

供過於求，如再行開

徵空地稅，則造成供

給過剩資源浪費。 

2.空地稅僅佔土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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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極小部分，難

以達成政策目的： 

由於空地稅之課徵

，仍以地價稅基本稅

額2~5 倍課徵（稅率

10‰×2~5 倍，最高

稅率為5％），而地價

稅稅基為公告地價

，又本市公告地價占

市價僅約 23.99％，

在稅基低的情況下

，如課徵空地稅尚不

足以讓地主感覺負

擔沉重，就更難達成

「促進土地充分利

用」的目標。 

3.投資者之資金成本

偏低，為養地之主因

： 

現階段不動產貸款

利率偏低，而建商財

團之資金，多半挹注

於房地產市場，造成

房地產價格高漲之

主因，如僅加徵空地

稅，因僅佔土地持有

成本極小部分，故在

持有成本微幅增加

與投資報酬率二者

權衡下，建商不可能

因為被課徵空地稅

而趕緊開工建築、增

加供給，似對遏止財

團養地之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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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繁雜，無法收到

立竿見影之效： 

1.經地方政府核定實

施範圍、限期建築

等程序，再按該宗

土地應納地價稅基

本稅額加徵空地稅

，程序、時間冗長

，無法收到立竿見

影之效。 

2.選定之區域，有限

期建築之等待期，

亦即應於期限內開

工建築，逾期未建

築者才開徵空地稅

，地主即可在期限

前趕建，或是技術

犯規讓證照下不來

，卡住進度等等。 

綜上分析，本市房地

產市場尚未構成課徵

空地稅之環境，除為

達成某特定區域土地

，有效開發利用之政

策目的外，不宜全面

開徵空地稅。整體考

量，應朝向讓財產稅

稅基合理化的方向思

考，方能根本解決高

房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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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6 次 定 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3.2.26 高市府環綜字第 103319265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2.19 

第 1 屆第

12 次臨時

會二、三

讀會 

 

 

 

 

 

 

 

 

 

 

 

 

 

 

 

 

 

陳議員美雅 

 

 

 

 

 

 

 

 

 

 

 

 

 

 

 

 

 

 

一、高雄市公

共腳踏車

租賃系統

迄今已支

出經費？

目前公共

腳踏車租

賃站土地

租金支用

明細為何

？ 

二、目前高雄

市各區清

潔隊人員

人數及清

溝頻度、

長度（鼓

山、鹽埕

及旗津區

）。 

三、請提供三

、05.裸露

地綠化補

助計畫15

,000千元

補助細目

及預算資

料。 

四、為何 103

環境保護局

 

 

 

 

 

 

 

 

 

 

 

 

 

 

 

 

 

 

 

 

一、高雄市公共腳踏車自 97

年 11 月份迄今，已支出

約 282,706,765 元，經費

來源包含環保署、擴大內

需及高雄市環境保護基

金等，詳細支出經費內容

如附件一；目前公共腳踏

車租賃站土地支用計有

捷運楠梓加工出口區站

、中山大學站、漁人碼頭

站、高鐵左營站及台鐵新

左營站等五站，詳細租金

支用明細如附件二。 

二、本市各區清潔隊清潔人

員人數於 103 年 1 月份

總計 3,599 人，各區清

潔隊清潔人員人數明細

如附件三；本局各區清

潔隊均定期檢視轄內側

溝淤積阻塞情形，並安

排清疏作業，依地形現

況，以人力或配合沖吸

兩用溝泥車等清疏車輛

執行清疏作業。同一路

段平均半年～1 年至少

清疏一次，若遇特殊狀

況則加強清疏，102 年 1

月至 103 年 1 月止鼓山

、鹽埕、旗津區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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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補貼民

間社團配

合辦理環

保業務經

費較 102

年減少，

請提供10

2 年補貼

民間社團

配合辦理

環保業務

經費明細

。 

 

 

 

 

 

 

 

 

 

 

清疏作業之路段如附件

四。 

三、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維

護及改善工作績效考評

－空氣品質淨化區經營

管理計畫以歲出經費百

分之十為認定上限，故

本局 103 年度預算中空

品淨化區委辦計畫編列

1,131 萬元及裸露地綠

化補助計畫編列 1,500

萬元，兩項共計 2,631

萬元，約佔歲出百分之

五尚符環保署編列原則

。前述裸露地綠化補助

計畫是項經費 1,500 萬

元係以本市轄內公有地

、私有地、國有非公用

土地符合本市空品淨化

區補助規範者，均可提

出申請，年度經費用完

為止。 

四、本局 103 年「補貼民間

社團配合辦理環保業務

經費」與 102 年相同均

編列 100 千元（如附件

五）；102 年補貼民間團

體辦理環保業務經費明

細：補助台灣氣膠研究

學會舉辦「第 20 屆國際

氣膠科技研討會與 2013

年 PM2.5 監測與管制策

略研討會」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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